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长沙市公安局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长沙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终端配送服务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通、市场监管部门：
根据《湖南省住房和建设厅关于推进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六化”工作的通知》（湘建城〔2023〕176号）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安全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长政办发〔2023〕12号）等要求，为维护全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市场秩序，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管理，保障配送安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组织编制了《长沙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终端配送服务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附件：长沙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终端配送服务管理办法

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长沙市公安局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 月  日

长沙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终端配送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瓶装液化气行业终端配送服务的应用和管理，提升我市瓶装液化气终端配送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构建安全、有序、高效、畅通的“最后一公里”配送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湖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长沙市行政区域内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配送）企业向用户提供终端配送服务（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至用户）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三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配送）企业应当建立高效、便民的配送服务体系，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配送服务人员，制定配送服务管理制度，公布配送服务标准、服务电话和配送价格。
鼓励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采用多种形式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推广瓶装液化石油气区域化统一配送服务。
第四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用户服务系统，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对配送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准确记录用户实名制销售、钢瓶流转等相关信息。
第五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配送）企业应当加强本企业送气工的安全教育和管理，承担配送服务过程中相应的责任。

第三章  终端配送车辆管理
第六条 终端配送车辆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仅限于从事瓶装液化气终端配送活动；
（二）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相关车辆技术规范标准，应当采用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公布目录中的正三轮摩托车，并按照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办理注册登记。不得使用厢体封闭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运输，且须按规定定期进行技术检验。
（三）应由专业生产厂商制造和经销；
（四）已购买交强险和国家规定的车辆基本保险（包括不限于第三者责任险）；
（五）车辆需按相关要求，喷绘统一颜色外观和标识标志。车身标色采用黄色（加法色系 R：255，G：255，B：0），车身印制“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车”字样、企业标志、企业送气服务电话、举报投诉电话和核载气瓶重量或者数量，配备若干气瓶角阀堵头；用于配送的机动车辆应当配备干粉灭火器；
（六）车辆须安装北斗定位系统，禁止改变车架号、发动机号、生产日期及外观、结构和主要技术参数，禁止加装其他动力装置或者妨碍交通安全的装置。
第七条  终端配送车辆的装载应遵守以下要求：
（一）装载气瓶不得超过核载数量与核载重量；
（二）装载和配送的气瓶须为加装有可溯源二维码标签的自有产权气瓶，不得装载除气瓶、配送辅助工具、安全防范器材及燃气燃烧器具以外的其他货物；
（三）装载的气瓶应竖立码放，且固定良好，防止滚动、碰撞。气瓶不得倒放或悬挂车辆箱体外侧。装卸气瓶应轻装轻卸，严禁抛、滑、滚、碰。
第八条  终端配送车辆的通行应遵守以下要求：
（一）驾驶终端配送车辆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交通信号灯、交通标示、交通标线的指示，服从交通警察指挥，须严格按照规定的区域、路段和时段行驶；
（二）行驶速度不得超过道路的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
（三）所有终端配送车辆须按要求纳入长沙市瓶装液化气“互联网+监管”运管服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平台录入车辆的登记信息、驾驶员信息等，对车辆位置、车辆分布、运行轨迹等情况实时监控。
第九条  终端配送车辆的停放、充电应遵守以下要求：
（一）应停靠在路内占道停车场泊位内，不得妨碍交通秩序和通行安全，禁止停放在机动车辆或消防通道；
（二）禁止在建筑内公用走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公共区域、供应站瓶库爆炸危险区内等区域充电。充电时应落实隔离、监护等防范措施，并有专人看管。
第十条  配送服务企业或人员不得将终端配送车辆用于配送服务以外的用途，不得擅自向其他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或人员出租、出借、转让已备案的终端配送车辆，违者将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配送服务人员管理
第十一条  配送服务人员应定期接受安全培训教育，掌握安全操作规程与应急处置措施，取得与所驾车型相符的驾驶证和省厅颁发的从业资格证。
第十二条  从事配送服务活动，应当统一穿着防静电工作服，佩戴头盔，携带从业证、驾驶证、行驶证等有关证件。
第十三条  须严格遵守各项送气安全规定，按要求对用户用气场所及瓶、灶、管、阀等进行安全检查，向用户做好安全用气指导。对购气用户做好实名登记，及时将相关信息录入用户服务信息系统。
第十四条  经营企业应加强终端配送车辆的规范管理，终端配送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所属企业及配送服务人员应当依法承担事故责任。

第五章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
第十五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城镇燃气发展规划设置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瓶装供应站，为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提供中转和临时存放条件。
第十六条  瓶装供应站设置与经营应当符合《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应当对实瓶、空瓶及待检瓶明确划分存放区域，防止各类气瓶混放；非营业时间存有气瓶时，应当安排人员值班或者按技术规范要求设置远程无人值守安全防护系统。
第十七条  瓶装供应站应当对入站气瓶逐只进行检查，发现有漏气、超期未检、未加装有可溯源二维码标签或者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气瓶，应当及时退回储配站处理。任何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或个人均不得对气瓶瓶阀擅自修理、改造或者更换受压零部件。

第六章  配送服务企业管理
第十八条  配送服务企业应加强对终端配送车辆和人员的安全管理，建立具体的管理办法与培训制度。
第十九条  应建立车辆档案，做好车辆的保养、维修、检查制度，购买保险、定期年检，确保车辆符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
第二十条  应与配送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
第二十一条  终端配送车辆及配送服务人员发生变动，或因违法违规行为被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情况应在3日内报告市燃气管理部门。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城管、公安、交通、市场等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强化分工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建立日常联动巡查执法机制，依法打击瓶装液化气终端配送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对配送车辆、人员和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配送）企业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终端配送服务管理，督促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配送）企业按照“统一服务规范、统一车辆、统一着装、统一标识”的要求完善配送服务体系，依法查处向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供应用于经营燃气的行为。加强建立配送服务人员“黑名单”制度。被列入“黑名单”的配送服务人员，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配送）企业不得聘用。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办理液化气终端配送车辆上牌登记、解决城区通行等事宜，依法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依法查处瓶装液化石油气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_GoBack]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计量管理以及特种工设备安全监察工作，做好气瓶充装环节监督环节监督管理，办理气瓶使用登记并依法开展气瓶安全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和计量违法违规行为。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3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

